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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意義 

乃執票人基於讓與票據上之權利或其他目的，而記載於票據

背面或黏單，並簽章於其上之附屬的票據行為。 

（一）特性 

1. 不可分性：就票據金額之一部所為之背書或將票據金額

分別轉讓於數人之背書，不生效力。 

2. 單純性：背書附記條件者，其條件視為無記載。 

3. 連續性：執票人應以背書之連續證明其權利。 

4. 獨立性：背書不受他票據行為實質上瑕疵之影響，但若

形式上之瑕疵不在此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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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背書之位置 

背書必須於票據的背面或黏單上為之，絕不可在正面為之，

以免與發票、承兌或保證等記載混淆。另背書非於票背已無背書

位置時，不得於黏單上為之，否則不生背書效力，且黏單後的第

一背書人，應於騎縫上簽名或蓋章。 

（三）背書之方式 

1. 記名背書：係指背書時，同時記載「背書人」與「被背

書人」之背書，此種票據再轉讓時，必須以原被背書人

為背書人，否則將構成背書不連續。 

2. 空白背書 (或稱略式背書)：係指背書時，僅記載「背書

人」，而未記載「被背書人」者。 

空白背書後，可再依以下之任一方式轉讓 

(1) 依交付轉讓：此時讓與人既無庸簽名於票據背面，自

無需負背書人責任，嗣後可免遭追索。 

(2) 再為空白背書轉讓。 

(3) 為記名背書轉讓。 

(4) 變更為記名背書而轉讓：即將自己或他人姓名填入空

白背書之被背書人欄內，變更為記名背書。如以他人

為被背書人時，則票據交付該人即完成轉讓手續，而

執票人的姓名既未出現於票據，嗣後亦不負背書人責

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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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背書之連續 

所謂背書的連續，即票據的背書，在形式上除第一次的背書

人為受款人外，第二次以下背書的背書人均是各該前一背書的被

背書人，而遞次銜接，以至於最後的執票人，並無間斷。通常執

票人行使權利時，應以背書的連續證明其為權利人，票據債務人

對之付款如係出於善意，即可免責；反之，如背書不連續，並非

絕對禁止付款，不過付款之後，如該執票人確非權利人時，付款

人縱屬善意，亦不得免責而已。而背書是否連續，只能依票據上

記載的形式判斷，而不能以票據以外的資料作為判斷依據。 

1. 背書人與受款人或前背書的被背書人應具有同一性： 

(1) 背書人與被背書人實際上是同一人，但為不同姓名的記

載者，如被背書人為藝名，背書人為本名，則被背書人

與背書人不相符。 

(2) 被背書人只寫公司名稱，而背書人背書時表明代理該公

司，且記載代理人姓名時，則被背書人與背書人相符。 

2. 背書連續的認定方法： 

(1) 背書的連續既以票據形式上記載為準，所以實質上縱夾

有無效的背書，如偽造的背書、無權代理人所為的背書

或法律上不存在的公司所為的背書，亦不影響背書的連

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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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) 1. 下列何者得為票據保證之法律行為？ (A)匯票、支

票；(B)匯票、本票；(C)支票、本票；(D)匯票、本

票、支票。 

(B) 

( ) 2. 下列何種附屬票據行為，為匯票、本票、支票三種票

據皆有之？(A)發票；(B)背書；(C)承兌；(D)保證。 

(B) 

( ) 3. 票據法上規定「被保證人之債務縱為無效，保證人仍

負擔其債務」，係屬下列何種特性？(A)要式性；(B)

獨立性；(C)無因性；(D)文義性。 

(B) 

( ) 4. 承兌制度存在於下列何種票據？ (A)僅匯票； (B)匯

票、本票；(C)匯票、保付支票；(D)匯票、本票、支

票。 

(A) 

( ) 5. 「保證」行為不得於下列何者之上為之?(A)支票；(B)

本票；(C)匯票；(D)指示證券。 

(A) 

( ) 6. 下列何者非票據絕對必要記載事項?(A)到期日；(B)發

票年月日； (C)一定之金額； (D)表明票據種類之文

字。 

(A) 

( ) 7. 何種票據得適用保證制度？(A)僅本票；(B)僅本票、

匯票；(C)僅支票、本票；(D)支票、本票、匯票。 

(B) 

( ) 8. 下列何者不是票據行為?(A)背書；(B)保證；(C)參加

承兌；(D)票據提示。 

(D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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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) 9. 發票人簽發一定之金額，於指定之到期日，由自己無

條件支付與受款人或執票人之票據，稱為何種票據？

(A)支票；(B)匯票；(C)本票；(D)保付支票。 

(C) 

( ) 10.下列何者非屬匯票及本票之絕對必要記載事項？(A)

一定之金額；(B)發票年月日；(C)付款人之商號；(D)

無條件支付之委託。 

(C) 

( ) 11.下列何者不是票據行為？(A)發票；(B)背書；(C)付

款；(D)承兌。 

(C) 

( ) 12.下列何種制度為匯票所獨有，本票及支票均無此種制

度？(A)保證；(B)背書；(C)付款；(D)承兌。 
(D) 

( ) 13.下列何者屬於主票據行為？(A)發票；(B)背書；(C)承

兌；(D)保證。 

(A) 

( ) 14.依票據法規定，下列何者不是支票付款人？ (A)銀

行；(B)信用合作社；(C)農會；(D)國庫。 

(D) 

( ) 15.下列何者不是票據法第四條第一項所稱之「金融業

者」?(A)農會； (B)信用合作社； (C)郵政儲金匯業

局；(D)銀行。 

(C) 

( ) 16.依票據法規定，票據上記載本法所不規定之事項者，

其效力如何?(A)自始不生效力；(B)事後不生效力；

(C)絕對不生效力；(D)不生票據上之效力。 

(D) 

( ) 17.無行為能力人在票據上背書簽名，其背書之法律效力

如何?(A)有效；(B)無效；(C)效力未定；(D)由法院決

定。 

(B) 

( ) 18.依票據法規定，代理人未載明為本人代理之旨而簽名

於票據者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?(A)本人仍應負票據上

(B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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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票據法第二章匯票第五節記載有關「保證」之規定，第三章本票

第一百二十四條準用匯票保證之規定，惟獨第四章支票第一百四

十四條並無準用匯票有關保證之規定，故得為票據保證之法律行

為者為匯票與本票，支票則不得為之。 

2.票據法第二章匯票第二節有關背書之規定，本票於同法第一百二

十四條準用之，支票於同法第一百四十四條準用之。 

3.票據法第六十一條第二項「被保證人之債務縱為無效，保證人仍

負擔其義務。」此係所謂票據之獨立性，即一行為之無效，不影

響他行為之效力。 

4.依票據法第二章匯票第三節承兌之規定，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條本

票及同法第一百四十四條支票均未規定準用之，故有關承兌制度

僅匯票有之。 

5.票據法第二章匯票第五節有關保證之規定，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條

第三章支票準用之，而同法第一百四十四條第四章支票則不在準

用之列。 
6.票據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「匯票應記載左列事項，由發票人簽

名。一、表明其為匯票之文字。二、一定之金額。……七、發票

年、月、日。……九、到期日。」同條第二項「未載到期日者，

視為見票即付。」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條有關本票之部分及同法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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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百四十四條有關支票部份均準用票據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。 
7.票據法第二章匯票有關保證之規定在第五節，第三章本票依票據

法第一百二十四條準用「第二章第五節關於保證之規定」而第四

章支票依票據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並未準用匯票有關保證之規定。 

8.票據法第二章匯票之規定中有第二節背書第四節參加承兌第五節

保證等之規定，而無有關「票據提示」之規定。 
9.票據法第三條「稱本票者，謂發票人簽發一定之金額，於指定之

到期日，由自己無條件支付與受款人或執票人之票據。」參照。 
10.票據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「匯票應記載左列事項，由發票人簽

名。三、付款人之姓名或商號。」同條第三項「未載付款人者，

以發票人為付款人。」同法第一百二十條有關本票應記載事項，

並無「付款人」這一項，綜上匯票與本票有「付款人之商號」非

屬絕對必要記載事項。 

11.發票、背書、承兌均屬所謂之票據行為，但付款僅為付款人單純

之付款動作而已，非票據行為。 

12.票據法第二章第三節有關匯票承兌之規定，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條

本票及同法第一百四十四條支票均未準用之，故「承兌」乃匯票

獨有之制度。 
13.發票不論匯票、本票、支票均屬絕對必要記載事項屬主票據行

為，而背書、承兌、保證則屬從票據行為。 

14.票據法第四條第一項「稱支票者，謂發票人簽發一定之金額，委

託金融業者於見票時，無條件支付與受款人或執票人之票據。」

同條第二項「前項所稱金融業者，係指經財政部核准辦理支票存

款業務之銀行、信用合作社、農會及漁會。」參照。 
15.票據法第四條第二項「前項所稱金融業者，係指經財政部核准辦


